芒市第一小学森林防火工作实施方案

 森林火灾是一种破坏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危及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自然灾害。为了加强森林防火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我校师生的森林防火意识和法制观念，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警火灾的发生，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根据《德宏州森林防火指挥部关于印发2023年森林防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活动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火，责任重于泰山”的工作原则，坚持“预防为主，坚决消除火灾隐患”的工作方针，落实责任，全体动员，千方百计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为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特成立如下领导小组：

 组  长：田吉荣  党总支书记
 副组长：张雯雯 执行校长   杨有未  党总支副书记 

许素玲 常务副校长 马贵强  安全副校长

宝正态 德育副校长      

 成员：蒋汉朝  李朝婕  胡祥泽  王安省 杨正贤  

李润兰  朱瑞洁  蒋冬梅 谷学友及各班班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总务室，马贵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学校资料收集及整理归档等工作。

三、时间安排和活动对象。

 此森林防火期内开展，将森林防火宣传作为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并纳入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素质教育范畴，让广大师生牢固树立“爱护森林资源，严禁玩火、弄火”的防火意识。

 四、宣传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是在每个班级上一堂森林防火专题课（要有教案）；二是出一期森林防火黑板报；三是给每个学生家长致一封信；四是每位学生画一幅关于森林防火的绘画或手抄报；五是学校张贴一幅森林防火宣传标语。充分利用班会、黑板报、宣传栏、班级墙报等多种宣传阵地，宣传防火的重大意义和森林防火的基本常识。春季来临，要教育学生不玩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山区、林区，严禁焚烧地堰、枯草，消除火险隐患，防患于未然。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学生安全防火、避火常识的教育和遇险自救知识的教育，并通过学生将有关知识宣传到家庭和社会，增强全社会的防火意识，提高每个人的防火自救能力，不准组织女教师和学生上山救火，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五、时间安排

 本次宣传教育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阶段（2023年2月20日至2023年2月28日）。学校召开会议，认真部署，制定方案，落实责任，确保宣传教育活动顺利进行。

 第二阶段，活动开展阶段（3月1日至5月31日）。学校安排老师组织、指导学生召开主题班会课、发致家长的一封信、出黑板报、张贴宣传标语等活动，全面提高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森林防火意识。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6月）。认真总结一学期来在森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不足并将资料理事归档

.六、建立防火报告制度。

 学校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进一步落实安全防火责任。严格按照火灾报告制度的规定，不得迟报、瞒报火情，对贻误战机，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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